
关于推广“再担抗疫贷”产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鄂再担发〔2020〕6号

各合作银行及合作担保公司：

为进一步发挥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强化金融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有效解决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

的紧急融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

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有关政策措

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5号）文件要求,我公司开发了“再担抗疫贷”产

品。现将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产品定义

“再担抗疫贷”是指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公司推出的一项“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专项融资再担保产品。由合作银行向列入全国、省、市县各级

政府各类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企业及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由合作担保公司、我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责任比例分险，有效解决疫情防

控相关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的紧急融资需求，支持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扩大

产能，共同抗击疫情。

二、产品要素

(一)实施期间

自 2020年 2月 1日起至 2020年 7月 31日止，具体项目放款时间不得晩

于产品实施截止日。

(二)备案准入条件

1.实施本产品的合作担保公司需具备以下条件：

（1）已通过我公司准入评审且已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合作担保公

司。

（2）我公司与合作担保公司签订再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且合作协议在有

效期内。

（3）我公司对合作担保公司的风险分类为正常类、关注类。



2.本产品备案项目需具备以下条件：

（1）原担保对象应为疫情防控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具体为：全国级、省

级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内企业，主要包括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疫情防控医

药储备保供、重点医用物品、重点生活物资等名单企业；县级（含）以上政

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和调度的医疗、生活、物流等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供应

主体；其他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正在向相关部门备案的企业。

（2）备案项目不得为《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融资担保业务负面清

单》中所列禁止类项目。

（3）备案项目不得在我公司对合作担保公司的禁入项目“黑名单”内。

（三）担保贷款金额

1.对于全国级、省级各类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企业（包括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名单，疫情防控医药储备保供企业名单，重点医用物品、重点生

活物资企业名单等名单），市州级合作担保公司、国家高新区支持的合作担保

公司单户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县（市）级担保公司单户担保金额不超

过 2000万元。

2.不在全国级、省级各类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内，但属于市县级

（含）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和调度的医疗、生活、物流等疫情防控物资

保障供应主体，以及其他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正在向相关部门备案的企

业原则上单户担保限额不超过 1000万元。

3.本产品备案项目不受我公司以往业务评审会决议对合作担保公司单户

担保限额的限制。

（四）担保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由合作银行与合作担保公司根据疫情发展状况及借款人产品生

产周期或流动资金周转规律共同确定，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五）风险分担比例

原则上要求本产品项下全部纳入新型政银担合作范围，合作银行参与分

险比例不低于 20%,融资担保体系承担担保贷款 80%的风险责任，其中，再担

保体系（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承担担保贷款 40%的分险责任。有政府参与

分险的按“4321”分险模式，无政府参与分险的按“442”分险模式。



（六）费率

1.贷款利率：本产品项下贷款年利率执行优惠利率，具体可根据人民银

行再贷款政策和本地金融市场实际情况确定。对于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

业，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上降低 10%以上。

2.担保费：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对防疫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免收担保费，

非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对防疫相关的中小微企业执行优惠担保费率。

3.再担保费：我公司对合作担保公司提交的防疫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备案

项目免收再担保费。

（七）项目审查

我公司按照《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制项目审查指引》对项目

进行备案制审查。

三、业务操作流程

开辟业务绿色服务通道，简化业务办理流程，优化业务办理方式，缩短

业务办理时间，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着力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一）协议签署。对于本产品项下纳入“4321”、“442”新型政银担合作的

备案项目，合作担保公司和我公司不再另外签署专项合作协议，相关操作按

照现有《新型政银担合作协议》执行。

（二）业务受理。合作银行与合作担保公司共同受理“再担抗疫贷”客户

申请，各自按照既有程序开展业务调查和审批。合作银行与合作担保公司审

批通过后，由合作银行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签订《借款合同》等信贷业务合

同。

（三）备案确认。合作银行与合作担保公司审批通过后，我公司根据《湖

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制项目审查指引》对项目进行备案。对于通过

备案的项目，我公司在一个工作日内向担保公司出具《再担保业务意向函》。

合作银行审批通过并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与合作担保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后，合作担保公司负责落实相关放款手续，与借款人签订《委托担

保合同》。我公司根据合作担保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出具《再

担保业务确认书》。

确因疫情影响无法填报信息采集表等意向函所需资料的，合作担保公司

可在合作银行确认纳入本产品范围后，先行提供推荐函、借款合同、保证合



同，我公司直接出具确认书，备案资料待疫情缓解后补充提交。受疫情防控

工作影响，合作担保公司推荐函无法加盖公章的，须提供合作担保公司内部

审批资料（公司负责人签字或电子审批记录），并承诺正式上班后补充加盖印

章。

（四）项目放款。疫情期间，我公司以扫描件形式发送意向函、确认书，

合作担保公司根据我公司出具的《再担保业务确认书》向合作银行出具《放

款通知书》，合作银行启动放款流程。纸质版再担保业务意向函、确认书待疫

情缓解补齐相关资料后一并寄送至各合作担保公司和合作银行。

（五）代偿补偿。若项目发生逾期后，由合作担保公司在合作银行宽限

期内及时按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进行代偿，合作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

我公司按照风险代偿责任的 40%向合作担保公司进行风险分担。合作期内担

保公司代偿率超过 5%的部分，我公司不再承担代偿补偿责任，具体分担流程

按《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补偿操作办法》执行。

（六）其他事项。对于保证金、账户管理、担保代偿率上限、担保代偿

宽限期、各方权利义务等内容按照《新型政银担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执行。

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2020年 2月 23日




